台山市交通运输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人民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本单位现有行政许可事项26项，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核发、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出租汽车经营许可、占用挖掘非高速公路县乡道审批、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许可、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港口经营许可、超限运输车辆行驶非高速公路县乡道审批、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资质审批、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等，全部纳入《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未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江门市台山分厅的事项是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核发，原因是该项行政许可审批涉及的组织考试、核发证件、档案管理等权属是市属权限，县级暂无权限；全年行政许可的申请数量是188件，受理数量是188件，办结数量是188件；未受理事项数量是0件，未按时办结事项数量是0件。

（二）依法实施情况。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优化审批流程和简化审批程序，按照“精简效能、权责一致、公开透明”的要求，认真梳理办理流程，规范工作程序，严格界定受理、初审、核准、发证等审批环节的岗位职责、审批权限和时限要求，在法定办结时限的基础上对有条件的行政许可承诺提前5天办结。例如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法定办结时限为15个工作日，我局承诺办结时限为10个工作日；按照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市编办和市法制局的要求，及时对行政许可配套规范性文件清理、修改、完善，以及明确审批标准，规范自由裁量权。

（三）公开公示情况。2015年已按照上级的要求在台山政府网全面公示我局的“1+3”清单，尤其是权责清单行政许可部分，严格按照权责明晰的要求逐步推进政府信息透明公开；完善我局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公开公示行政许可公告事项，公开公示行政许可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件、期限、裁量标准、申请材料及办法、收费标准、申请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的方式、范围情况；有关公开公示信息明确公布在本单位网站，并印发办事指南放在服务窗口方便办事群众取阅，让办事群众从进门办事到业务办结均能体会我局的每一个细节做到细化细致。

（四）监督管理情况。一是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纳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排查审批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二是建立了各行政许可审批的联审机制，按市纪委要求完善了行政效能投诉处理办法、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及责任追究办法、行政许可岗位责任制度和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等制度，加强对行政审批的监督，规范行政审批行为，防止腐败发生。三是完善行政审批事项动态管理制度，充分利用好电子监察系统，对行政审批事项实现全过程监管。四是按照市编办的标准制定实施有关监管措施、标准，认真对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有关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暂未发现有关违法违规情况。同时对本单位内部行政许可实施行为进行监督，不定期开展行政许可案卷评查，并积极配合市法制局开展依法行政考评工作，暂未发现有关违法违规情况。2015年暂无举报投诉。

（五）实施效果情况。各项行政许可办理事项基本达到设立行政许可时预期效果；在通过优化和规范审批流程、方便行政许可相对人、提高审批效率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行政许可相对人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均比以往有较大的提高。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一）由于部分群众信息技术能力不高，不会使用网上办事大厅查询、申请或者未能完全掌握网上办事大厅的操作程序，以及群众普遍选择到窗口办事等原因，导致网上办事大厅的申办业务数量较少。

（二）申请人对行政许可事项的表格填写不够规范、工作人员对卷宗归档不够及时、流程管理方面也存在漏洞。

（三）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不够智能化，数据不能自动对接发送，需人工统计、传送信息数据到相关部门，造成数据交换不够及时、信息共享工作效率不高。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下一步工作措施。一是继续抓好先行审批工作，并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工作流程，按照上级要求及法律法规规定，做好相关事项的承接、下放、取消、转移等工作。二是进一步加强我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办事水平和效率。三是根据《台山市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精神，2016年按市政府要求逐步完善并向社会公开行政许可实施和结果的情况，年内新增的行政许可事项审批将按照上级要求做好向社会公开，并争取在6月前完善2011年以来所有行政许可事项的公开公示。

（二）有关建议。一是有针对性地开展行政许可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的培训学习，提高依法行政效能。二是建议继续推进网上办事大厅系统与各业务部门网办系统的信息对接，进一步提高审批工作效率。

